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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教務處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通知當

學年度各院、系、所、班、中心、

學位學程（以下稱教學單位）教

師授課時數不足情形，該教學單

位應要求授課時數不足之教師

於次一學年度增加開授課程補

足，且不計入超支鐘點時數計

算。

二、教務處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通知當

學年度各院、系、所、中心、學

位學程教師授課時數不足情形，

該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應要求授課時數不足之教師於

次一學年度增加開授課程補足，

且不計入超支鐘點時數計算。

配合人事室教師名

冊之教師歸屬單位

新增單位，因種類

繁多，其後以教學

單位稱之。

三、教師當學年度已達各教學單位教

學需求，但每週未達基本授課時

數者，應依下列順序併計抵充，

抵充時數以 3 小時為限： 
（一）以符合本校各項開課獎勵

要點之課程抵充，每學分

課程得申請抵充 0.5 小

時，且已抵充之學分不得

支領開課獎勵金。

（二）以不計入基本授課時數之

專班授課時數抵充（如：

碩士在職專班、學士後專

班、師資培育專班等），並

按教師之職級支給標準

按其抵充學分數及學期

週次計算後繳回學校，已

抵充部份不得再行支領

專班鐘點費。

（三）以擔任師資培育課程實習

指導教師之實習指導時

數抵充，且抵充部份不得

支領實習指導鐘點費。

（四）教師主持執行各類計畫得

抵充授課時數，但以研究

發展處立案者為限，每學

期最多以 1 小時為上限

(由教務處逕至計畫查詢

系統匯出資料，教師無需

申請。時數計算如附註說

三、教師當學年度已達各院、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教學需求，但每

週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應依下

列順序併計抵充，抵充時數以 3
小時為限：

（一）以符合本校各項開課獎勵

要點之課程抵充，每學分

課程得申請抵充 0.5 小

時，且已抵充之學分不得

支領開課獎勵金。

（二）以不計入基本授課時數之

專班授課時數抵充（如：

碩士在職專班、學士後專

班、師資培育專班等），抵

充部份不得計入超支鐘

點且不得支領專班鐘點

費。

（三）以擔任師資培育課程實習

指導教師之實習指導時

數抵充，且抵充部份不得

支領實習指導鐘點費。

（四）教師主持執行各類計畫得

抵充授課時數，但以研究

發展處立案者為限，每學

期最多 1 小時，且為上

限；如情況特殊專案簽陳

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時數計算如附註說

1. 配合第二點修

正。

2.因應校內稽核檢

討，自 112 學年度起

授課時數不足之教

師，以專班時數抵

充時，應按教師之

職級支給標準按其

抵充學分數及學期

週次計算。明訂於

辦法中，並刪除部

分文字。

3.述明以計畫抵充

部分已由教務處主

動辦理，教師無需

申請。刪除部分文

字及廢除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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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明）。 

（五）初任教職之助理教授二年

內且未在校外兼職兼課

者，該期間每學期得計入

3 小時。 

明）。 
（五）初任教職之助理教授二年

內且未在校外兼職兼課

者，該期間每學期得計入

3 小時。 
四、教學單位如連續二學年有二名

（含）以上教師授課不足，不得

再行聘任新教師，須俟授課時數

補足後之次學年起，方得再行聘

任新教師。 

四、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如

連續二學年有二名（含）以上教

師授課不足，不得再行聘任新教

師，須俟授課時數補足後之次學

年起，方得再行聘任新教師。 

配合第二點修正。 

五、教學單位應將教師學年授課時

數，列入教師評鑑與升等之「教

學項目」中評核。 
教師連續二學年授課不足者，其

所屬單位應詳加瞭解原因謀求

改進與輔導，如情節嚴重且可歸

責於當事人者，經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自次一學年度不

得在校外兼職、兼課，並留支原

薪。 

五、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

將教師學年授課時數，列入教師

評鑑與升等之「教學項目」中評

核。 
教師連續二學年授課不足者，其

所屬單位應詳加瞭解原因謀求

改進與輔導，如情節嚴重且可歸

責於當事人者，經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自次一學年度不

得在校外兼職、兼課，並留支原

薪。 

配合第二點修正。 

 


